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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德州市热力公司

施工人员正在维修供热管
道，随着供暖季的临近，热

力部门加紧检修供热设施，

确保冬季正常供暖。据悉，

10月底所有管道的检修、冲

洗以及二级站的安装将全部

完成。

本报记者 马志勇 王
金强 摄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张金东
通讯员 冯丙树)近日，记者从德

城区获悉，2011年度全区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筹资工作全面展开，筹资标

准为每人150元，包括各级政府补助

120元，个人需缴纳30元，筹资工作

将于本月底结束。

10月11日，德城区2011年度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工作会议在区

卫生局召开。根据德州统一要求，德

城区2011年度筹资标准定为每人

150元，各级政府补助120元，农民个

人筹资标准为每人30元，筹资工作

已于10月上旬开始，分宣传发动、资

金筹集、制证注册三阶段进行，各项

筹资工作将于10月31日结束。

据介绍，德城区新农合工作自
2004年开始运行以来，农民个人缴

费标准由最初的10元提高到每人30

元，各级政府的补助标准也不断提

高，由2004年的每人10元提高到每

人120元，6年时间增加了11倍。筹资

标准的提高也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

大幅提高，2010年新农合报销比例

最高达到了65%，最高报销额达到5

万元。

据统计，今年1-10月份，全区新
农合累计支出报销款750多万元，受

益农民近6万人，受益率达59 . 53%，

其中获1万元以上补偿的89人，获4

万元以上补偿的3人。新农合制度的

实施，使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在德城租房开店，店主无奈常挨二房东刀宰

转让费催高商铺租价
本报记者 张金东 王金强

德州市大街小巷的商铺租赁市场正越来越严重地出现一种怪现象：房东将房子出租给租

客后，如果租客中途将房子转给别人，就要收取数额不菲的“转让费”，如果继租者再转给别

人，又要抬高“转让费”，滚雪球般，转让费层层加码，由此也使风险在逐渐加大。

10月11日中午，在德州市

天衢中路一家图文店，“二房
东”王诚(化名)与房东陈同(化

名)正在为转让费吵得面红耳

赤。

原来，2009年10月，王诚租

住了陈同的沿街门市房，但并
不是直接从陈同手中承租，而

是从上一个租户曹宏(化名)手

中转租而来，并付给曹一笔转

让费。

房东陈同告诉记者，2008

年12月，自己将房子租给曹宏，

租期是1年，还未到期，曹宏就
说要回老家“伺候月子”，并将

房子转租给王诚，自己事先并
不知道曹宏收取了王诚的1 . 2

万元的转让费，就默认了转租

一事。

陈同说，今年10月，王诚的

租期已到，本想和他续约，可后

来听说他又打算将房子转租给

别人，并且谈好了转让费1 . 8万

元。这下陈同不答应了，坚决要

将房子收回。

“照这样炒下去，总有倒

霉鬼，以后我想再卖房子都

成了难题。”陈同说。对此，王

诚也十分委屈，自己也是花

了 1 . 2万元的转让费才接手

的，现在已经和“下家”谈好

了价钱，也签了“转让合同”，

如果将房子交出，除非房东

赔偿自己的“损失”1 . 8万元，

陈同自然不会答应，争议由

此而起。

转租惹祸>>

收转让费引发纠纷

二房东与房东翻脸

“最低五万，一分也不能少。”

在三八路一家沿街商铺，一位房
东从上一个租户手中收回了他

的房子，可仍开出了天价的转让

费。“等你不干了，你也可以转给

别人，八万十万的价你都可以
喊。”面对记者“房东往外租房空

房子难道也要转让费？”的疑惑，

他说这叫随行就市。

26岁的王先生是外地人，

半年前他到德州，想租间店铺

做批发生意。在天衢路，一家原

本经营某品牌布鞋的门店，几

个月前挂出了转让牌。“100多

平方米，房租每月1500块。”布
鞋店老板的要价，一度让想租

这间门店的王先生喜出望外，

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这转让费也太离谱了，竟
然要价一万二。”王先生说，他

怎么也搞不明白，空房子转让

费这么高，到底是哪门子道理？

随后，王先生在德州市天衢

路、解放路、德兴路和东风路等路

段紧盯了近半年，却发现转让费
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又涨了很

多。“在东风路上，一家挂着转让

牌的门店的转让费，竟然开口就
要十万块。”他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他做生意的成本在10万元以
上，加上转让费、装修费和雇工费
等，一下子就得投入近25万。

“这不是我们做小生意的

能玩得起的游戏，所以放弃

了。”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目前

已经去南方做生意。

记者调查>>

转让费如同滚雪球

逼外地商离开德州

“一层层转下去，何时是个

头？”面对天价转让费，王先生

望而却步。王先生曾在上海、深

圳和东北很多城市都做过生

意，很多城市租门面房根本没

有转让费这回事，即使有也是

象征性的。

在他看来，店面转让费是

将门面装修、设备、货物等，折

算成一定的价格卖给后面的经
营者，这时的转让费有物质计

算依据，往往只要几百到几千

元，也较合理。

一位在北京做过生意的业

内人士称，在一些大城市，炒转

让费也是有风险的，金融危机

来时，店铺租金往往会降低，转

让费也大幅缩水。相比一些大

城市而言，德州城区的沿街商

铺数量少、房价也不高，受金融

危机影响也相对较小，所以会

使转让费一旦炒上去，就很难

再降下来，随着“上家”和“下

家”倒手的频率加快，转让费还

会攀升。

记者了解到，门面转让大

多集中在烟酒副食、小超市、服
装、餐饮、百货以及美容美发行
业，这些行业市场竞争激烈，进

入门槛也不高。很多人投入后

发现风险很大，有的出现亏损，

只好转让。在转让中，为了减少

损失，就会将前期的装修投入

以及亏损加入到转让费中，形

成了产生并抬高转让费的现实
原因。

业内人士>>

许多大城市无此费

炒来炒去存在风险

德城区新农合

明年筹资开始
筹资标准每人150元

针对一路看涨的商铺
“转让费”，记者采访了山
东弘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陈文霞解释说，转让费
一般是指由原承租者向继承
租者收取，在现实生活中并
不鲜见，由此引发的各类纠

纷也时有发生。

陈律师认为，法律条文对
商铺转让费并没有明文规定，

于法无据，不受法律的保护，仅
仅是一种商业潜规则而已，一
旦发生纠纷，潜规则并不能作
为维权的依据，除非双方在合

同中另有约定。

为规避因转让费带来的

法律风险，陈文霞律师提醒，

无论是房东、承租者，还是继

承组者，无论是转让费还是其
他，最好都要在合同中体现出
来。

律师说法>>

此费不受法律保护

租户房东应签合同

纯银饰品

酝酿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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